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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 

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 

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妇女

理事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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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促进妇女的人权、尊严和社会公正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是促进和保护妇女人权、尊严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基

本关键问题之一。早在四五十年前这个问题便在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中得到讨

论。 

 由社会构建的歧视妇女和女童行为已经在联合国第二届人权大会(1993 年，

维也纳)上得到详细而适当的讨论。根据《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要》，全球妇女和

人权运动有两条重要口号：“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和“暴力侵害妇女就是暴力

危害人类”。这些宣言和行动纲领实际上是在响应 1948 年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

的主要精神。 

 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行动纲要，其中有 12

个促进妇女赋权和人权的关键领域。所做的分析和定义源于 1993 年 11 月 6 日联

合国通过的《关于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宣言》。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问题

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而且不同的妇女权利与发展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国家和政

府都采取了多层面办法。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不同的宣言和行动计划都采取了基于权利和跨部

门办法，不同的行动计划、步骤和活动在继续开展。孟加拉国在过去 35 年里一

直致力于打击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该国一直在开展多层面

活动，以解决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根源，孟加拉国的妇女和人权运动采取

了多部门措施。35 年来，孟加拉国的历届政府颁布了 10 项法律和少数非常重要

的基本预防性法律，而妇女运动是所有这些法律的首个效仿者、发声者、起草者，

当然也是执行者。 

 孟加拉国妇女理事会是该进程最早的先锋发起人之一，掀起了一场强有力、

严谨的法律改革运动，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诊所)，为辅助律师提供

了培训，开办了一家收容所(安全之家)，并且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一场提高认识运

动。孟加拉国妇女理事会和许多其他妇女人权和法律援助组织一直在打击和消除

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从 2000 年到

2009 年，一直在开办一站式危机处理中心和受害者支助中心。每一个角落都能看

到在继续努力，但是，即使做出了这些跨部门、多层面的努力，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仍未如预期减少。 

 在《维也纳行动纲领》(1993 年)和《北京行动纲要》(1995 年)中，联合国会

员国做出了打击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承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也非常认真地应对这个问题。尽管不同的国家和非国家行动方及合作伙伴做出了

全球、区域和国家努力，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仍未如预期减少。将《联合



 E/CN.6/2015/NGO/143 

 

3/4 14-65850 (C) 

 

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作为促进妇女人权的工具，孟加拉国在过去 20

年实施了创新型干预措施，如将性别平等纳入预算编制倡议、为打击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分配更多资源、把妇女人权问题和性别平等问题纳入不同的国家政策和国

家教学大纲中以及制定经济和其他国家发展政策等。 

 国家、区域和联合国组织也在不断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这场抗击运动的某

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同时，国家、区域和全球妇女及人权运动还存在着若

干重大关切领域，这些领域应该由联合国系统和全球妇女人权运动筹划和严格评

估。要评价 20 年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就必须做出批判性评

价。 

建议 

 国家、区域和全球机构应从多个层面解决对妇女的态度问题。 

 通过教育和文化政策解决重男轻女问题。 

 家庭的作用以及男性、妇女、男童和女童的作用。 

 多部门办法有多么有效，如果无效，为什么？应该解决的原因和问题有

哪些？ 

 应该严格审查体制性机制的作用。 

 应该考虑到国家暴力的作用。 

 会员国应该重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执行。 

 除认真考虑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外，还应该更认真地考虑执行《北京行动

纲要》。联合国系统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应该让会员国负

起更大的责任。 

 应该宣布《北京行动纲要》的中期评价和全面执行的新一轮时限。 

 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不仅是妇女权利问题，也是人权以及有意义的民

主和民主文化方面的根本问题之一。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在其普遍定期审议中更优先考虑并重视暴力侵

害妇女问题。 

 必须加强全球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以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应当增加专门用于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问题的全球资源分配。 

 联合国妇女署应在全球和地方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与政府和民间社会共

同努力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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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妇女署应该更加注重为直接参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的政府和活动家团体提供的培训方案。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提及的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即，平

等需要平等机会，平等应该产生平等成果，国家社会和政府必须采取平

权行动)应该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给予更认真、更有效的贯彻落实。 

 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问题应该由联合国系统认真处理。会员国应

该遵守其自身对打击地方自治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承

诺。 

 政治冲突和政治冲突文化应该由联合国系统来处理。 

 政治和国家暴力行为也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情况恶化。 

 个人身份问题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世界上发

生政治冲突的地区和战区。 

 强奸是一种战争工具：应该出台并有效执行反强奸法律，必须在全球更

有策略、更有效地加强宣传活动。 

 国家应该对强奸受害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问责。 

 包括妇女署在内的联合国系统、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组织应该更认真地加

强反法特瓦、反名誉杀人以及宣传运动。 

 国家机制应该监察和阻止宗教极端主义。所有的宣传活动都应该以 

 应该严格审查过去 20年里对提高全球妇女地位的 12个关切领域的关注

情况。 

在过去的 14 年里，会员国和政府忙于执行千年发展目标而不是执行《北京行动

纲要》。依我本人的实际活动经验来看，今后要更多地优先注意执行《北京行动

纲要》。 

 为了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及有效执行《北京行动纲要》，要消

除执行方面的差距。 

 在今后的方案中，设计一种更加平衡的办法(以权利为基础——平等的

财产和资源权利、以福利为基础、多部门，两种方法应该达到平衡)。 

 


